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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成职协〔2024〕11 号

关于开展“弘扬教育家精神 讲好社区教育
故事”推介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社区大学、职成教协会（学会）：

为学习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

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进一步增强全

省社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、责任感和荣誉感，激励更多优

秀教育工作者投身终身教育事业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“弘扬

教育家精神 讲好社区教育故事”推介活动,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推介对象

全省县级及以下社区教育机构的在职在编社区教育工

作者，主要面向一线的社区教育人员、乡镇（街道）成人文

化技术学校校级管理人员。

二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从事社区教育工作满 10 年及以上，工作事迹真

实感人，老百姓认可度高。其中，乡镇（街道）成人文化技

术学校校级管理人员未参与 2023 年“扎根基层 建功立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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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校长推介活动。

（二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积极宣传、普及社区教育、终身教育、学习型社会理念和知

识。

（三）热爱终身教育事业，善学善思善行，高质量地完

成学校及以上相关部门交予的社区教育任务，探索开展终身

教育创新实践。

（四）工作成效显著，在教育教学、科学研究、项目研

发等方面有标志性成果，个人工作获得过县级及以上有关部

门表彰。

（五）近三年来无教育教学事故，年度工作考核合格及

以上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自主申报。符合条件的个人如实填报相关材料，

紧扣“教育家精神”主题撰写优秀事迹，经所在单位同意、

县（市、区）社区学院审核后报送至设区市社区大学 。

（二）审核汇总。各设区市社区大学会同职成教协会（学

会）负责做好辖区内推介材料审核把关。本次推介活动限额

推荐，各地可推荐 5-10 人，其中来自一线的社区教育工作

者不得少于 50%。

（三）遴选推介。在各地推荐基础上，省成人教育与职

业教育协会对申报对象进行遴选并推介，将采用“线上+线

下”相结合的形式，不定期组织优秀事迹宣讲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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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有关单位要积极组织，认真挖掘社区教育工作

者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，总结和提炼社区教育工作者“教育

家精神”，多渠道宣传社区教育工作者的工作风采和感人事

迹。

（二）各地要充分认识推介活动的重要性，严格规范推

荐程序，把好推介对象和材料真实性、质量关。

（三）各设区市社区大学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前，将

有关材料和汇总表以电子稿方式汇总报送至社区教育分会，

同时报送推荐材料 PDF（签章）。

（四）联系人：社区教育分会 陈瑶、程仙平，电话：

0571-88904355，邮箱：2845829395@qq.com。

附件：

1.“弘扬教育家精神 讲好社区教育故事”推介申报表

2.“弘扬教育家精神 讲好社区教育故事”推介汇总表

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

2024 年 11 月 26 日

mailto:2845829395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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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弘扬教育家精神 讲好社区教育故事”

推介申报表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
面貌

职称/职务 学历
社区教育
工作年限

校级管理
工作年限

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

通讯地址

工作简历

工作荣誉

（限 3 条）

主要优秀

事迹（1500

字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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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

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
社区学院

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设区市社区

大学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省成人教育

与职业教育

协会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申报个人需提供近三年内工作照片，高清电子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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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弘扬教育家精神 讲好社区教育故事”推介汇总表

各设区市社区大学（盖章）

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（手机）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联系电话
社区教育工作

年限

校级管理工作

年限
工作单位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
